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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全文如下：
为鼓励社会公益性捐赠，做

好《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
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
项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7 号）与
相关文件的衔接工作，并考虑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 确认 2020 年度-2022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时 ， 部分条件可按照以下规定
执行：

（一）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
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 （以下
统称社会组织）2018 年和 2019 年
的公益慈善事业支出和管理费用

比例，可按照《民政部 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慈善组
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
费用的规定〉的通知》（民发〔2016〕
189号）有关规定执行。

（二）社会组织 2018 年至本
公告发布之日最近一期的评估
等级达到 3A 以上（含 3A）。对于
2019 年成立的社会组织 ， 以及
2019 年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已接
受评估但尚未出具结论的社会
组织，确认资格时可暂不考虑其
评估等级。

（三）确认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资格时，可暂不考虑社会组
织的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四）按照本条取得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在资格有
效期内，应取得 3A 以上（含 3A）
评估等级，且取得非营利组织免
税资格。

二 、 确认 2021 年度-2023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时，社会组织 2019 年和 2020 年
的公益慈善事业支出和管理费
用比例 ，可按照 《民政部 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关
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
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 〉 的通
知 》（民发 〔2016〕189 号）有关规
定执行。

三、 本公告自 2020 年 1 月
1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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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利好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新规发布

调整公益慈善事业支出和
管理费用比例要求

2020 年，三部门发布《关于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
的公告》， 规定要取得公益性捐
赠税前扣除资格在公益慈善事
业支出和管理费用比例上需符
合以下要求：

（三）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用于公
益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年总收
入的比例均不得低于 70%。 计算
该支出比例时，可以用前三年收
入平均数代替上年总收入。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
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用于公益
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年末净资
产的比例均不得低于 8%。 计算
该比例时，可以用前三年年末净
资产平均数代替上年末净资产。

（四）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支出的
管理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
均不得高于 10%。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
会组织，前两年每年支出的管理
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均不
得高于 12%。

这一要求和 2016 年三部门
联合印发的《关于慈善组织开展
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
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

《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
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
采用的是阶梯式的管理规定。 充
分考虑了基金会、 社会团体、社
会服务机构在组织性质、活动特
点、资产规模和构成等方面的差
异，分为四档进行规定。

由于上述 2020 年的公告与
2016 年的规定之间的不一致，导
致部分按照 2016 年规定执行的
社会组织在确认 2020 年度-
2022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时，无法通过。

此次发布的《关于公益性捐
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有关衔接事

项的公告》对此进行了补充规定：
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慈

善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 2018 年
和 2019 年的公益慈善事业支出
和管理费用比例，可按照《民政
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
发<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
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的
通知》有关规定执行。

由此解决了因为不一致导
致的问题，让更多守法社会组织
有机会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

值得高兴的是，这一调整还
被延续到下一次资格确认中：

确认 2021 年度-2023 年度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时，社
会组织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公
益慈善事业支出和管理费用比
例，可按照《民政部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慈善组
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
理费用的规定〉的通知》有关规
定执行。

那么 2022-2024 年度这一
调整是否会被延续呢？ 或者说是
否可以彻底这一问题呢？

调整评估等级方面的要求

2020 年，三部门发布《关于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
的公告》， 规定取得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社会组织评估等
级为 3A 以上（含 3A）且该评估
结果在确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时仍在有效期内。

按照 2010 年民政部发布的
《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申请
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需要取得
社会团体、基金会或者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满两个年度。

也就是说，2018、2019 年成
立的社会组织在确认 2020 年
度-2022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时，它们就可能因为没法
参加社会组织评估而失去资
格———即使它们实际上达到 3A
以上（含 3A）的水平。

与此同时， 由于疫情的原
因，2019 年度社会组织评估被大
大推迟。

以全国性社会组织为例，
2020年 7月， 民政部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才对符合条件参加 2019
年度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
96 家社会组织名单进行公示；
2020 年 10 月 19 日，再次公示 14
家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名单。

2021 年 2 月 3 日，2019 年度
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公示
才对外发布，公示期为 2021 年 2
月 3 日至 2 月 8 日。

也就是说，按照《关于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
告》的要求，参加了 2019 年度社
会组织评估的机构也会因为评
估没有完成而无法获得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为鼓励社会公益性捐赠，并
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此次发
布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确认有关衔接事项的公告》
给出了豁免条款：

社会组织 2018 年至本公告
发布之日最近一期的评估等级
达到 3A 以上（含 3A）。对于 2019
年成立的社会组织， 以及 2019
年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已接受评

估但尚未出具结论的社会组织，
确认资格时可暂不考虑其评估
等级。

有了这一规定，让更多因为
无法参加等级评估或者参加评
估还没有拿到评估等级的社会
组织有机会获得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组
织不需要评估等级了，《关于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有关衔
接事项的公告》同时规定：按照本
条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的，在资格有效期内，应取得 3A
以上（含 3A）评估等级。

可暂不考虑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2020 年，三部门发布《关于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
的公告》， 规定取得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社会组织需具有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且免税资
格在有效期内。

根据《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
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规定，符合规定条件的非营利
组织需向其所在地税务主管机
关提出免税资格申请，并提供相

关材料，财政、税务部门按照上
述管理权限，对非营利组织享受
免税的资格联合进行审核确认，
并定期予以公布。

由于审核确认需要时间，在
确认 2020 年度-2022 年度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时，部分社
会组织申请后还没有被获得非
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

例如 ，2020 年 5 月 26 日 ，
《关于公布北京市 2015 年度第
十九批 、2017 年度第十二批 、
2018 年度第十批和 2019 年度第
五批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单位名单的通知》对外发布。 其
中不仅有 2019 年度的， 甚至还
有 2015 年度的。

这就导致他们中很多实际
上是符合条件的，但因为时间原
因，无法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

针对这一客观事实， 此次发
布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确认有关衔接事项的公告》
规定，确认 2020 年度-2022 年度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时，可
暂不考虑社会组织的非营利组织
免税资格。但在资格有效期内，要
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是否有可能进一步调整

《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确认有关衔接事项的公告》
的发布对 2020 年度-2022 年度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
认，是一个极大的利好。 按照新
的规定，将会有新的一批社会组
织获得 2020 年度-2022 年度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他们是
谁呢？ 我们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 一个问题仍然
存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确认有关衔接事项
的公告》主要针对的是 2020 年
度-2022 年度， 这些规定是否
有可能进一步调整为长期政
策呢？ 三部门发布《关于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
告》 有没有可能被直接重新调
整呢？

这需要公益行业的更多努力！

� � 2 021 年 1 月，财政部、税务总局、民
政部 （以下简称三部门 ）及各省相

关部门陆续发布 2020 年度—2022 年度公
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

对比上一次发布的名单， 获得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数量在减
少，引起公益行业的震动。

2 月 7 日，三部门发布《关于公益性捐
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有关衔接事项的公
告》， 对公益慈善事业支出和管理费用比
例、评估等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等方面
的规定进行了调整。

经过这一调整， 将有更多社会组织可
以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从而
让这些社会组织的捐赠人、 捐赠企业在捐
赠后可以享受税收减免。

这对慈善事业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
利好！

新规的出台，对公益行业来说是一个重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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